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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日，中共中央颁发了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全国上下掀起了道德教育高潮，各地都涌现出了事迹

感人的道德模范。在会见全国道德模范时，胡锦涛同志强调指

出道德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加

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道德规

范，培育文明道德风尚，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

务。

服刑人员是特殊的社会成员，服刑人员的改造是在法律强

制的状态下实现的一种特殊的自我完善形式，只有内外兼修，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造。教育改造服刑人员，道德教育具

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解决服刑人员思想上的根本问题，

有针对性地提高服刑人员做人的品格和素质，引导服刑人员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让服刑人员正确认识什么

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认清自己对社会、对他

人、对自己、对家庭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根源上矫正服刑人

员扭曲的价值取向，促进服刑人员内在 “德性”的养成，增强

服刑人员接受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教育改造工作质量

和监狱工作的社会效果。

２００８年６月，在全国政法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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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上，周永康同志明确指出，

“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

标准，确保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实效”。首要标准的提出，体现

了 “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

强化了监狱教育改造职能作用，是监狱工作服务和谐社会建设

的客观需要，也是新时期监狱工作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道德

教育作为监狱教育改造工作的重要内容，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形

势发展需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理念，是固本工程。

加强服刑人员道德教育，对全面贯彻落实 “首要标准”，提高

教育改造质量，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指导下，陕西省监狱管理局根据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基本要求，组织编写了 《服刑人

员道德知识读本》，并作为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向全国各省监狱

推荐的服刑人员教育辅助教材，供监狱警察在教学中参考以及

服刑人员自学使用。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在编写中难免有不足

之处，敬请使用者批评指正。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４日

—２—

服刑人员道德知识读本



目　录

第一章　加强服刑人员道德教育的重要性 （１ ）………………

　　第一节　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 （１ ）………………………

　　第二节　加强服刑人员的道德教育 （５ ）…………………

　　第三节　服刑人员怎样学好道德教育课 （９ ）……………

第二章　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１２）………………

　　第一节　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１２）…………………

　　第二节　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 （２１）…………………

第三章　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内容 （４８）………………………

　　第一节　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规范 （４８）…………………

　　第二节　社会公德 （５２）……………………………………

　　第三节　职业道德 （５６）……………………………………

　　第四节　家庭美德 （６０）……………………………………

第四章　社会主义道德内容的丰富和延伸 （６９）………………

　　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６９）……………………

　　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 （９３）…………………………………

　　第三节　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１２２）………………………………………………

　　第四节　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 （１３０）………………………
—１—

目　录



第五章　公平和正义 （１７９）………………………………………

　　第一节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大任务 （１８０）……………………………

　　第二节　公平是社会稳定的 “天平” （１９０）………………

　　第三节　维护社会公平 （１９２）………………………………

　　第四节　正义是人类良知的 “声音” （１９３）………………

　　第五节　自觉维护正义 （１９５）………………………………

第六章　胸怀他人天地宽 （１９７）…………………………………

　　第一节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１９７）………………………

　　第二节　换位思考，与人为善 （２００）………………………

　　第三节　平等待人，相互尊重 （２０３）………………………

第七章　诚信做人 （２０７）…………………………………………

　　第一节　诚信是金 （２０７）……………………………………

　　第二节　做诚信的人 （２１０）…………………………………

第八章　基本国情、国策与发展战略 （２１５）……………………

　　第一节　社会主义祖国 （２１５）………………………………

　　第二节　党的基本路线 （２１８）………………………………

　　第三节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２２１）…………………………

　　第四节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２２４）………………………

　　第五节　计划生育与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２２６）…………

　　第六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 （２３０）……………………………

　　第七节　科教兴国发展战略 （２３２）…………………………

第九章　中华文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２３７）…………………

　　第一节　灿烂的中华文化 （２３８）……………………………

　　第二节　民族精神 （２４１）……………………………………
—２—

服刑人员道德知识读本



　　第三节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２４５）…………………………

　　第四节　共同理想 （２４８）……………………………………

　　第五节　艰苦奋斗，开拓创新 （２５３）………………………

第十章　社会主义道德与服刑人员改造 （２５７）…………………

　　第一节　丰富多彩监区文化　塑造健康向上人格

（２５７）…………………………………………………

　　第二节　遵规守纪是加强道德修养的基本要求 （２６１）……

　　第三节　行为规范是特殊的职业道德 （２６４）………………

　　第四节　宽容谅解是和谐相处的制胜法宝 （２６５）………

第十一章　学习道德楷模，加强自身修养 （２６８）………………

　　第一节　道德模范德耀中华 （２６８）…………………………

　　第二节　我们身边有榜样 （２８１）……………………………

　　第三节　我向他们学什么 （３２９）……………………………

—３—

目　录



第一章　加强服刑人员道德
　　　　教育的重要性　　

第一节　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

２００１年９月２０日，中共中央颁发了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

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这是新时期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的

纲领性文件。《纲要》提出： “加强公民道德素质，教育是基

础。”因此，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是加强道

德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监狱机关担负着惩罚与改造服刑人员

的任务，加强对服刑人员的道德教育，既是贯彻落实 《纲要》

精神的重要措施，也是有效提高全体服刑人员道德知识水平，

促使其遵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努力提高道德修养，加速改造

的 “治本”之举。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道德。

一、道德的概念

道德是指以善恶评价为标准，依靠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

社会舆论的力量，来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

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包括了三层意思：首先，它是调整个人

与个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也就

是规定了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应该如何做人做事的准则。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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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不是依靠法律条文和行政命令，而是依靠

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的力量，通过内心信念而起作用，是人对

自身行为的自觉约束。最后，道德不是以罪与非罪来评价人们

行为的，而是以善恶观念为标准来评价、区分社会生活中的好

与坏、道德与不道德的。

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

形态，它的主要特征有：

（１）道德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地位、经

济地位等不同，形成了不同的道德观。道德受经济关系的影

响，成为各个阶级利益的 “代言人”和维护阶级利益的工具。

（２）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道德

的存在与发展有着连续性和继承性。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进

程中，许多优秀的道德传统至今熠熠生辉，成为引导和激励人

们的精神支柱。因此从道德的历史继承性这一点来说，要抱着

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态度，吸收古往今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一

切优秀成果。

（３）道德具有规范性。道德是一种行为规范，但它与法

律、制度等规范不同，并不是依靠权力和行政命令等去强其所

为，而是根据一定的善恶标准、道德原则和规范，去指导人们

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

（４）道德具有稳定性。社会意识形态都具有相对稳定性，

而道德比其他意识形态变化速度更慢。由于旧道德已在漫长岁

月里，变成了人们的传统习惯和风尚，而且这种传统习惯和风

尚，往往又与人们的信念、情感、民族的社会心理结合在一起，

因而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某种道德准则一经形成便会长期存在。

（５）道德具有自律性。道德提倡 “应当怎样”、“不应当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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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它是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信念来维持，通

过劝诫、说服、示范方式起作用，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来维

护。个人能否按照道德要求去做，关键在于信念。它对人们的

行为起支配作用，构成道德的自律性。

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道德与法律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渗透、

相互补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在

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各自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道德和法律有着广泛的共性，表现为：一是本质上的一致

性，它们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受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

影响和制约，同时对社会存在能动的反作用。二是内容上的融

合性，道德和法律在许多内容上是相互吸收、相互通用的，如

我国宪法规定的 “五爱”，也是我国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

一般来说，凡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不道德

行为。凡是法律提倡的行为，也是道德所赞扬的。三是功能上

的互补性。道德和法律都是社会行为规范，在维护社会秩序，

调节社会关系，规范人的行为方面，常常是彼此补充的。道德

可以引导人们强化守法意识，防范和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而

法律则是维护道德的强大力量，法律对违法行为的惩罚所体现

出的公平与正义，正是道德内容中的应有之义。

道德和法律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一是二者的

表现形式不同，法律体现的是国家意志，表现形式是国家制定

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而道德表现为一般社会意识，存在于人们

的思想观念、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之中。二是二者的调节范围

不同，法律只对达到一定程度的有罪行为实施惩罚，而道德调

节的范围则广泛得多，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三是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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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方式不同，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而道德则主要

通过社会舆论，凭借个人的内心信念发生作用。

三、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容体系

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容体系，是由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社

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基本规范和具体要求所构成的一个有

机整体。在这个体系的构架上既有最高理想 （共产主义道德），

也有适应现阶段社会生活的道德要求，在规范上有层次性，有

最低要求，也有最高要求，从而使道德规范体系包含着由高到

低的若干阶梯；在实践上有可操作性，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身

体力行。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这是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社会主义道德区别和优越于其他

社会体制道德的显著标志。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一切活动，都

以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终目的。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是集体主义。在社会主义社

会，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但在社会生活中，在某些

具体情况下，二者又往往会发生矛盾。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就

是要大力提倡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公民

的合法权益。

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是社会主

义道德的基本要求，也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

德责任。

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着

力点。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原则和五项基本要求，要能够在

实际生活中发挥作用，就离不开社会公共场所活动的领域、职

业活动的领域和家庭生活领域，否则道德建设也就没有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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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在社会主义道德的内容体系中，为

人民服务的核心和集体主义的原则，是贯穿其中的指导思想，

对体系中的每一部分，都起着导向和制约作用。

第二节　加强服刑人员的道德教育

全民族道德素质的提高，有赖于每一个社会公民道德素质

的提高。服刑人员虽然由于触犯了刑律，受到了法律的惩罚，

但仍是社会公民的一部分。就犯罪原因分析，多数服刑人员道

德水准低下正是其走上犯罪道路的主要原因之一。胡锦涛总书

记告诫我们：要加强道德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

害，常怀律己之心。全体服刑人员必须清醒地看到自身存在的

道德失范，认识到是非、善恶、美丑不分，拜金主义、享乐主

义、极端个人主义是影响当前改造的重要思想障碍。这些问题

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成为一个社会主

义新人。因此，服刑人员接受道德教育更有其特殊的意义。它

不仅是我国 《监狱法》明确规定的服刑人员的改造义务，更是

服刑人员努力提高自身道德修养，加速思想改造，早日成为社

会主义守法公民的前提与基础。

监狱机关对服刑人员开展道德教育活动，就是以 《纲要》

为指导，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服刑人员进行道德知识传授

和道德行为训练，使服刑人员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道德理论，

提高服刑人员的道德认识水平，明确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要

求，培养遵守社会主义道德的自觉性。其对服刑人员改造具有

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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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道德教育是贯彻 “首要标准”的要求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监狱工作，胡锦涛总书

记和温家宝总理多次对监狱工作作出指示，在全国政法系统学

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

上，周永康同志明确指出，“要把刑释解教人员重新违法犯罪

率作为衡量监管工作的首要标准，确保教育改造工作取得实

效。”

应该说，服刑人员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和其道德观

念丧失、道德水平低下有着直接的关系。有的人为了自己过上

舒适的生活，盗窃、抢劫他人财产，甚至伤害他人生命；有的

人由于好逸恶劳，违法犯罪走入了监狱，在改造中仍然不思悔

改，想方设法 “装病”，逃避参加生产劳动等等。这些行为，

在法律上属于犯罪，在道德上就属于 “恶”，也正是服刑人员

内心深处犯罪的真正 “诱因”。

“首要标准”精神的实质就是要求把改造人放在监狱工作

的第一位，努力提高教育改造质量，切实降低重新犯罪率。为

了扎实贯彻党中央关于 “首要标准”的精神，就必须从思想教

育抓起，特别是要抓好服刑人员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矫正其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使其逐步增强辨别是非、善恶、美

丑的能力，牢固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培养社会主义道德观

念。只有真正铲除了服刑人员思想深处的 “诱因”，才能有效

降低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才能达到 “首要标准”的要求。

二、加强道德教育是确保监管安全的要求

许多服刑人员在判刑入狱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道

德观念淡薄，法律意识缺失，为了个人的利益，不听组织、亲

人、朋友的规劝，也不顾社会舆论，认为一个人的一生就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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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用暴力去

掠夺别人的财物；为了自己的兽欲，就不顾他人的痛苦作伤害

别人的事；为了泄私愤就去杀人、放火、爆炸、投毒，残害无

辜群众。信奉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人不为己，天诛地

灭”、“人生在世，吃喝二字”等等。由于这种固有的思想作

祟，有些服刑人员投入改造后仍然不思悔改，我行我素，不仅

自己不好好改造，经常违规违纪，还影响他人。有的散布不道

德言论，宣扬其犯罪经历；有的对积极改造的服刑人员进行讽

刺、挖苦、打击，调唆同犯不服从管理；有的不积极参加劳

动，不服从分工或者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或者自伤自残逃避

劳动，或在生产劳动中故意违反操作规程，有意损害工具；有

时由于自己的无理纠缠受到干警的批评教育，便错误地认为警

察与自己过不去；更有甚者，为了逃避惩罚、报复他人或者其

他原因越狱脱逃，或者因小事大打出手，构成狱内重新犯罪而

被加刑。

所有这些，都是狱内不稳定因素的主要体现，也是影响监

管安全的主要原因。这些因素不消除，监狱改造秩序的稳定将

无从谈起。因此，一方面，监狱要加强监规纪律约束，加大惩

处的力度，另一方面，监狱还应大力开展服刑人员的道德教

育，用社会主义道德理念去教育服刑人员，用监狱内外的各类

道德楷模的事迹去感染服刑人员，逐步消除其好逸恶劳、个人

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

等错误思想，树立正确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改造过程

中用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和要求去处理与同犯、与亲人、与警

察、与监狱环境的关系，正确对待改造中的得与失，学会自

尊，抛弃虚荣和嫉妒，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树立起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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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荣誉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健康和谐的狱内改造秩

序，减少各种违纪问题的发生，确保监管安全与稳定。

三、加强道德教育是融入社会的要求

讲究公德、讲文明、懂礼貌是社会的文明程度进步对人的

素质的一种更高的要求。对服刑人员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

促使服刑人员改掉入狱前的恶习，摒弃以罪恶的手段达到个人

欲望的思想，树立尊重人、讲文明、懂礼貌的观念，成为遵纪

守法的社会公民，这不仅是监狱机关的重要职责，也是社会的

要求。服刑人员在监狱里服刑，只是暂时和社会有一定的隔

绝，绝大多数服刑人员最终是要回到社会上去的。他们都要走

入社会，要去工作，要去面对亲朋和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要同

各阶层的人打交道。

现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全国各地都在加强社

会主义道德建设，电视、广播、报纸都在宣讲社会主义道德理

论，宣传道德模范，各个社区的报栏、宣传栏里都是 “争做文

明人，创建文明社区”的宣传内容。公交车里，到处都有公民

道德建设的宣传口号，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如果服刑人员释放回归，还是像以前一样不讲文明，没有礼

貌，那么就可能寸步难行，很难融入社会，特别是在现代经

济、文化、政治文明程度高速发展的今天，如果服刑人员在服

刑期间不学习，连最起码的文明礼貌都不懂，回归社会后就可

能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比如，大多数人在入狱前就养成了随地

吐痰、随手乱扔果皮纸屑、排队时加塞、任意毁坏公共设施、

讲粗话脏话、动不动就恶语伤人等等不文明行为。这些行为在

有的人看来是小事，但是，这恰恰是有悖社会公德的行为。

如果不加以改正，还把这些不文明的行为带回社会，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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